

资源县2022年财政总决算分析

2022年，财政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生态立县、农业稳县、产业强县、文旅富县”发展思路，围绕打造世界级旅游小镇为目标，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苦日子”的思想，平衡好保运转、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集中财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不折不扣保“三保”，在做强做实财政收入、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加快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重点发力，经济恢复好于预期，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县财政平稳运行。

第一部分  资源县基本简介

资源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越城岭山脉腹地，是广西的北大门，属桂林市管辖，距桂林市区98公里，界于东经110°13′——110°54′、北纬25°48′—26°16′之间。东面、南面、西南面分别与全州县、兴安县、龙胜县毗邻，西面、北面分别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新宁县交界。境内有华南第一高峰猫儿山，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发源地之一，总面积1941.01平方公里，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县。全县辖资源镇、中峰镇、梅溪镇、瓜里乡、车田苗族乡、两水苗族乡、河口瑶族乡等三镇四乡，共74个村（街）委。2022年底全县总人口18.4万人，是广西区级贫困县之一,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滞后，造血功能弱，财政自给能力不足,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近年来，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助我县，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民，不断提高我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也为我资源县经济、社会实现了较快的发展提供财力保障，2019年经区人民政府同意脱贫摘帽。
2022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08403万元，增长2.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0.7%；建筑业总产值增长50%；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979元和15742元，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6.6%、1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




第二部分 2022年财政运行概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22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71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15170万元的97%，比上年同期14615万元增收102万元，按自然口径计算增长0.7%，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收410万元，同口径增长2.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8624万元，按自然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7995万元增长7.9%，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增长11.8%；非税收入完成6093万元，比上年同期6620万元下降8%。非税收入占比41.4%，比上年45.3%下降3.9个百分点，
分项完成情况：
增值税完成2,828万元，同比增长12.5%;
企业所得税完成20万元，同比减收314万元，下降94%，主要原因企业所得税清算汇缴退库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完成282万元，同比增加10万元，增长3.7%;
资源税完成371万元，同比减收199万元，下降34.9%，主要原因是资源按照“生态立县、农业稳县、产业强县、文旅富县”发展思路，减少自然资源开采。
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478万元，同比增加123万元，增长34.6%;
房产税完成411万元，同比减收255万元，下降38.3%，受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低迷，房产税减少。
印花税完成187万元，同比减收52万元，下降21.8%;
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50万元，同比减收1万元，下降2%;
土地增值税完成433万元，同比增加96万元，增长28.5%;
车船税完成524万元，同比增长112万元，增长27.2%;
耕地占用税完成2,091万元，同比增收1,583万元，增长311.6%;主要是金紫山风电场6月入库1106万元缴纳耕地占用税。
契税完成923万元，同比减收790万元，下降46.1%，受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低迷，契税减少;
环境保护税完成37万元，同比增收4万元，增长12.1%。
专项收入完成586万元，同比增收51万元，增长9.5%;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2,366万元，同比增收569万元，增长31.7%;
罚没收入1,422万元，同比减收1,917万元，下降57.4%，罚没收入减少主要：一是2021年法院一次性上交扫黑除恶案件罚没款1010万元，本年大幅减少；二是交通罚没减少，由于2021年为维持县城和乡镇交通秩序，新增违规抓拍点，导致交通罚没款较多。三清缴林地占用、乱砍林地罚没款711万元。
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470万元，同比增收525万元，增长55.6%，在2022年财经秩序专项活动中，国土将历年未及时缴国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缴入国库款，县级分享750万元。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138万元，同比增收138万元，增长0%，主要补缴历年公租房租金。
其他收入完成111万元，同比增收107万元，增长2,675%，主要原因是在财政专户清理中，无主长期挂账其他应付款上缴。
（二）组织财政收入情况
2022年，全县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22,286万元，比上年同期22,424万元减收138万元，下降0.6%，其中：上划中央收入5,466万元，比上年同期5,692万元减收226万元，同比下降4%；上划自治区收入2,103万元，比上年同期2,117万元减收14万元，同比下降0.7%。从征收单位完成情况来看：税务部门组织收入17,019万元，占比76.4%，同比增收624万元，增长3.8%；财政部门组织收入5,267万元，占比23.6%，同比减收762万元，下降12.6%。从收入结构情况来看：税收收入完成16,193万元，同比增收389万元，增长2.5%，非税收入完成6093万元，同比减收527万元，下降8%。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2022年，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19940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1%，同比下降4.5%，其中民生支出164698万元，占比82.6%，同比下降5.9%,分项完成情况如下表：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名称
	调整预算数
	预算完成数
	完成
预算
（%）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3211
	199401
	98.1
	208877
	-4.5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388
	19327
	99.7
	18675
	3.5

	202
	外交支出
	0
	0
	0
	0
	0

	203
	国防支出
	130
	130
	100
	167
	-22.2

	204
	公共安全支出
	8384
	8384
	100
	8546
	-1.9

	205
	教育支出
	28362
	28166
	99.3
	27205
	3.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010
	2010
	100
	286
	602.8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98
	2240
	80.1
	3164
	-29.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862
	33762
	99.7
	31272
	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5734
	15519
	98.6
	24806
	-37.4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522
	1489
	97.8
	1338
	11.3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7659
	16650
	94.3
	14883
	11.9

	213
	农林水支出
	50458
	49852
	98.8
	48661
	2.4

	214
	交通运输支出
	7910
	7430
	93.9
	16487
	-54.9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565
	1535
	98.1
	1092
	40.6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27
	227
	100
	423
	-46.3

	217
	金融支出
	815
	815
	100
	357
	128.3

	219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
	0
	0
	0
	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223
	1223
	100
	1604
	-23.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959
	5737
	96.3
	4407
	30.2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714
	414
	58
	574
	-27.9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394
	2394
	100
	3084
	-22.4

	229
	其他支出(类)
	0
	0
	0
	0
	0

	232
	债务付息支出
	2084
	2084
	100
	1840
	13.3

	233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3
	13
	100
	6
	116.7


增减幅度较大的项目支出情况
“科学技术支出”2010万元，同比增长602.8%，为落实自治区科技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财政投入1700万元注资资源县新资公司，提升新资公司产品创新能力。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240万元，同比下降29.2%。主要原因是2021年列支了2020年预拨经费771万元，两水苗族乡红色旅游基地设施建设项目150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15513万元，同比下降37.4%。城乡医疗保险上划市统筹减少7686万元，2021年拨付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监测户、边缘户及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871万元，本年无此项目支出；2022年中小学教职工公补列教育科目，上年列本科目。
“交通运输支出”7314万元，同比下降55.6%。2021年一般债转贷收入3000万用于公路建设，2022年只有909万元；2021年自治区补助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9400万元，2022年仅25万元。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535万元，同比增长40.6%。2022年资源县本级安排新型工业发展专项资金432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27万元，同比下降46.3%。2021年拨付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192万元，2022年只拨了122万元；供销社在2021年列支了以前年度预拨经费150万元
“金融支出”815万元，同比增长128.3%。2022年列支了预拨经费332万元（桂惠贷）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223万元，同比下降23.8%;2021年度列支“预拨经费”679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5737万元，同比增长30.2%;2022年一般债转贷收入1129万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2021年无此项项目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414万元，同比下降27.9%
2022年机构撤并资源县粮食管理调控中心不再纳入资源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预算未列入此项目。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394万元，同比下降22.4%。主要2021年支付2020年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结转资金458万元。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3万元，同比增长116.7%。2022年发行一般债比2021年多6969万元，相应发行费和付息也增加。
（四）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2022年，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力总来源为212811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717万元，上级补助170791万元（返还性收入324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407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3476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1977万元（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4177万，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7800万元）,上年结余6873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8万元，调入资金8045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8000万元，为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好东西部交流协作，帮助我县提升乡镇医疗卫生水平，深圳市南山区卫生健康局捐赠给瓜里乡卫生院标杆化建设经费45万元）

2022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总支出为212811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9940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833万元，债务还本支出780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3697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二、政府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2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0069万元，同比减收4216万元，下降17.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924万元，同比下降21.2%；污水处理费收入595万元，上年无项收入，主要是补缴历年欠缴的污水处理费；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65万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485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20895万元，同比下降16.9%，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30万元，上年无此项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0876万元，同比下降12.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258万元，同比增长732.3%；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12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955万元，同比增长220.5%，主要原因使用上年结余。
[bookmark: OLE_LINK3]2022年，政府性基金财力总来源30280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20069万元；上级基金补助收入135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7300万元；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1553万元。
2022年，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30280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20895万元；调出资金80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138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466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14.8%，比上年减少45098万元20437万元，下降45.3%，下降原因是2021年度清算了历年养老保险，本年无此情况。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7542万元，比上年39190万元减少21648万元，下降55.2%，主要原因是2021年清算了14-16年的机关养老保险支出，22年无此情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119万元，比上年5908万元1211万元，增长20%，；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2018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16.6%，比上年41550万减少21361万元，下降51.4%，下降原因2021年清算了14-16年的机关养老保险支出。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5976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213万元。
收支相抵，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结余4472万元，滚存结余16409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滚存结余2292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结余滚存结余14117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2022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四、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22年，财政部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100500万元，比上年增加11500万元，增长13%，其中：一般债务限额564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44100万元。
（二）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2022年期初债务余额为88096万元，其中一般债券51296万元，专项债券36800万元。本年债务转贷收入19277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1977万元、专项债券7300万元；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7800万元，全部为一般债还本。2022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99573万元，其中一般债券55473万元，专项债券44100万元。全县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在限额以内。
五、财政存量资金管理情况
2022年，财政共收回实有账户存量资金5021万元，盘活存量资金5001万元，一是安排用于消化财政暂付款2473万元，安排用于民生支出2009万元；用于其他安排519万元。
六、财政暂付款消化情况
2021年年末财政暂付款余额17068万元，2022年共消化财政暂付款8069万，其中：收回3258万元，转列支出2339万元，使用存量资金消化2473万元，完成年初预计消化数7262万元的123.92%，当年新增暂付款90万元，期末财政暂付款余额为9089万元，其中：2018年以前形成的暂付款余额为2293万元，2019-2022年新增暂付款余额为6795万元，年末暂付款余额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9401万元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0895万元之和220296万元的4，13%，低于自治区财政厅对暂付款考评良好等级比率5%，达到自治区财政厅对暂付款考评良好等级，财政暂付款消化工作取得积极成果。
七、三公经费情况
2022年全县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口径财政拨款安排）1014万元，比2021年1185万元下降14.4%。其中：公务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列支771万元，较上年782万元下降1.4%。公务用车购置费万元169万元，比上年176万元减少7万元，主要公安局新购车辆7辆、后勤中心1台、纪委1台；公务车运行维护费602万元，比上年606万元4万元。主要是因为八项规定后用车减少，车辆维护费正常下降。公务接待费列支243万元，较上年404万元下降39.9%，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厉行勤俭节约。
八、机构人员情况
（一）机构情况
2022年度，纳入本地区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26个，比上年减少15个。其中，行政单位共51个减少2个，为资源县环境保护局隶属关系改变上划市级、撤销资源县森林公安局。事业单位共75个，比上年度减少13个，新增事业单位8个（县直机关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县后勤接待中心、县图书馆、县文化馆、县非物传承保护与农村文艺服务中心、县文物管理所、县业余体校、县计量检定测试所）撤销21个（7个乡镇机构改革，将广播站、农业服务中心、计生服务站撤销成立乡镇党群和政务服务中心，由于乡镇党群和政务服务中心未单独编制预算，并入乡政府统一编制预算和核算），综上：（+8）+（-21）=-13
（二）人员情况，年末实有人数5113个，较上年增加122个，减幅2.23%，其中：行政人员976个，与上年持平。参公事业人员392，较上年减少15人，减幅3.69%，人员调动和晋升。非参公事业人员3742人，较上年减少105人，减幅2.73%。人员老年化，正常退休。离休人员3人，较上年减2个，正常死亡。

第二部分 2022年财政运行分析

一、财政收入分析
2022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下，我县经济发展仍面临消费、投资恢复迟缓，“稳增长”难度增大、财政收入持续承压，面对经济下行和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全县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和非税收入各执收部门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基本完成2022年调整目标任务。
（1） 全年组织财政收入止跌反弹。全县组织财政收入22286万元，同比下降0.6%，增速是从2019年以来最好情况，表明新冠疫情的影响逐步减弱，走出下行行情，2022年应该是财政收入反弹的“支点”。见下图

（二）税收收入占比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改善，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本年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70.5%，同比增长2.5%。表明我县财政收入的整体规范性和质量有所提高。下图
（三）上级转移支付依然是我县财力保障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由于我县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规模小，税基窄，财源不足，财政收入总量较少且质量不高，而财政支出的增长规模明显快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规模，致使我县财政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上级财政仍然保持着很高的依赖度。


（一）财政收入稳中趋缓，收入质量有所提高。在全县财税部门积极主动作为，认真分析全县经济发展现状，主动研判财政收入形势，不断克服经济增速放缓、减税降费政策叠加和疫情防控等不利因素，统筹做好财政收入组织工作，2022年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717万元，完成预算的96.9%，增长0.7%，其中：税收收入增长7.9%，特别是增值税增长12.5%，增收的主要因素是有效的疫情防控和一系列经济重振措施效果明显，主要指标逐月回升好转；非税收入下降8%，非税占比41.4%，比上年45.3%下降3.9个百分点，表明我县财政收入质量有所提高。
（二）财政收入种类增降幅度大且起伏不定，税源培育有待加强。
2022年增值税、所得税等主体收入3130万元占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1.2%，占比偏低，耕契两税3014万元，占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20.5％，可见土地税收占比过高，由于土地税收具有不可持续，造成税收不确定性助理起伏不定；非税收入中行政事业性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性有偿收入等非经常性财政收入占比35.8%，说明我县财政收入结构严重畸形，财源培植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财政支出分析
2022年，财政部门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统筹运用各项财政资金，把做好“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作为财政工作重中之重，分清轻重缓急，科学合理安排财政支出需求。在财政支出管理上坚持民生优先，保障各项急需支出。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新增支出需求，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2022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94亿元，同比下降4.5%。其中：其中民生支出16.47亿元，占比82.6%，财政运行在急难险重中承担。
（一）强化预算约束，确保财政平稳运行。2022年，受宏观经济持续下行、新冠疫情反复冲击等因素影响，财政减收增支压力十分突出，县财政部门通过调结构、压一般等多途径、多措施全力统筹各类资源，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一是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和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工作，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二是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调整用于民生事业及其他急需领域，全年累计收回存量资金5021万元；三是管好用好直达资金，充分发挥好中央直达资金的效益，采取务实有效措施，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职责分工，以做好直达资金台账管理为基础，以强化直达资金动态监控系统为支撑，切实保障资金直达基层、惠企利民，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2022年共收到上级直达资金指标5.87亿元（其中：中央直达资金4.60亿元，地方安排1.27亿元），支出总金额为5.5亿元，支付进度为94.0%；四是强化项目为王、投资至上理念，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聚焦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全年累计到位上级补助资金17.21亿元，依法依规拓宽融资渠道，积极争取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1.15亿元，有力保障公共卫生体系、交通、城市、产业园区等打基础、补短板、利长远的重点项目建设。
（二）加大调控力度，聚力保障民生。坚持“保民生、保基本、保生态、保稳定、保发展”基本方针，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将更多财力用于支持民生事业发展。全县民生支出16.4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2.6%，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一是支持常态化疫情防控。筹措疫情防控资金约0.40亿元，支持全县核酸检测和疫情应急处置等能力提升以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等。二是加大援企稳岗支持力度。筹措就业补助资金0.30亿元，支持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实社保费阶段性减征缓缴政策，累计减征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0.17亿元；累计发放稳岗返还资金443万元，受益脱贫人口8589人。三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积极筹措资金1.65亿元落实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兑付及调标等政策。筹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0.67亿元，为符合条件的参保居民发放基础养老金、丧葬补助金，给予参保人员缴费补贴、为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保费；累计筹措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0.51亿元，全力保障好全县17540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四是提升医疗保障水平。筹措资金0.16亿元，支持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筹措资金0.2亿元，支持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84元。五是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筹措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补助资金0.89亿元，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保障。六是加快推进为民办实事工程。累计筹措资金2.6亿元，完成11个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2022年，我县“三保”支出9.15万元，其中基本民生支出3.88亿元，保工资支出4.92亿元，保运转支出0.35亿元，基本民生得到保障，各单位运转正常。以前年度也不存在拖欠工资、绩效、社会保障缴费和住房公积金情况。
（三）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力度进一步加大。一是支持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公共财政进一步向“三农”领域倾斜，在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下降4.5%的情况下，农林水科目支出仍保持2.4%的增长。筹措粮食生产相关资金0.34亿元，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筹措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粤桂资金2.13亿元，统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筹措农业生产相关资金0.44亿元，支持现代农业、新型产业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二是支持科教振兴。筹措科学技术资金0.20亿元，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相关规定，持续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力度，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1.01%。筹措教育资金2.82亿元，用于支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支持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计划，做好义务教育教师待遇保障，确保了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和“三个增长”。三是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和有效投资。统筹资金0.55亿元，确保了G241梅溪至资源项目正常建设，有效解决全县群众通行难问题；筹措资金0.15亿元，解决历时10 年未接通的梅溪至天湖二级公路遗留问题，顺利实现全线贯通；统筹资金0.3亿元，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三）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一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和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工作；二是不断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机制，推行预算项目试点事前绩效评估，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所有项目支出资金纳入绩效目标管理范围，加快构建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现代财政制度，全年各类绩效评价资金达4.7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2.6%；三是规范全县惠民惠农“一卡通”财政补贴资金清单，建立其长效管理机制，2022年11月底全县惠民惠农“一卡通”软件成功上线，涉及各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83项，实现补贴资金发放全流程监管。
（四）财政风险防控不断加固。一是进一步加快政府债券管理改革。依托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系统，实现对专项债券项目全周期、常态化风险监控，确保专项债券资金、资产安全。二是争取政府再融资债券0.78亿元，偿还到期债券本金0.78亿元、支付政府债券利息0.35亿元，确保政府债券不出风险。三是有序化解存量政府隐性债务，累计化解率达到146%，超额完成2022年政府隐性债务累计化解计划。四是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把保“三保”作为重中之重，集中有限的财力，将有限的资金用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和保运转上，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加强“三保”支出预算审核，预算编制严格落实“三保”需求，强化库款监测，对财政暂付性款项加大力度“消存量、控增量”，确保库款规模在合理区间，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全力以赴保障全县财政平稳运行。全县“三保”支出9.26亿元，其中保基本民生支出4.03亿元、保工资支出4.85亿元、保运转支出0.38亿元；全年消化财政暂付性款项0.81亿元，完成年初计划0.73亿元的110.96%，比上年末降低47.3%，2022年底财政暂付款项余额0.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之和的4.1%，严格控制在5%以内。五是深入实施“桂惠贷”政策，全年发放“桂惠贷”5.37亿元、贴息1077万元、惠及606户市场主体；发放国家创业担保贷款0.22亿元、贴息100万元；发放农担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0.72亿元，支持市场主体132户；拨付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989万元，有效化解金融领域重大风险。
三、财政运行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收入增长乏力，收支矛盾日益突出。一是县域财源基础薄弱。我县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财税收入增长主要电力业。水电行业电站装机容量基本固定，还受到降水量和发电计划的影响，导致行业税收具有“增长有限，减收无底”的特征；建筑业主要依赖于政府大型工程投资；金融业基本饱和，近年来受优惠政策影响纳税不增反降。我县招商引资工作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企业投产到产生大规模税收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总体来看，县域税源基础薄弱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虽然税收收入占比在提升，但比重仍然不高，反映出我县经济结构还需再优化。
（二）债务包袱沉重，偿债压力十分艰巨。为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加快城镇化建设、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建文明城市等，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过去通过融资平台融资弥补了财政资金不足，随着偿债高峰期到来，加之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增加债务需求以及增支压力削弱偿债能力，未来一定时期债务风险防控任务将更加艰巨。
（三）财政改革有待深化，监管水平需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还需提高，预算执行中调整追加频繁、支出进度较慢、预算执行约束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财政支出不足与支出浪费并存，资金整合统筹力度还需加大，撒“胡椒面”的现象仍然存在，资金使用绩效不高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章2023年财政工作计划

2023年政府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重大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十四届三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牢牢守住“金不换”的生态优势，按照“生态立县、农业稳县、产业强县、文旅富县”发展思路，积极融入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大局，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小镇为统揽，以争创自治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步县为目标，强力推进三大振兴，大力推进“一核三轴”建设，持续抓实“1234”和“3个2”重点工作，坚定不移走“六大发展之路”，树牢项目建设“八大意识”，坚守安全发展“六条底线”，持续建设三大生态示范县，持续打造讲政治、讲大局、讲规矩的“五型”机关，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奋力谱写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美丽资源新篇章。
一、着力打造实力财政，进一步提高组织收入水平
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收入预计完成15160 万元，增幅3%预算目标，坚持量质并举，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高收入质量和效益上，放在提高财政综合实力上。一是加强税源管理，进一步增强协税护税意识。加大对重点税源和主体税种的监控，配合做好新的税源摸排，督促有关单位加快在建项目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早投产达产，早出效益。二是加强招商引税，配合税务部门加强对与外地存在关联方交易的企业进行全面梳理，加强对建筑、房地产等企业总分支机构所得税的征收监管，促进税收回流。三是加强非税收入监管，落实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全面落实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实现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与执收单位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四是完善考核奖惩机制，落实协税护税制度，确保收入任务全面完成。
二、着力打造发展财政，进一步夯实财源经济基础。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找准财政工作的着力点，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推动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努力解决发展难题。一是主动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支持与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推进新型工业，支持发展服务业，做大做强农业产业。把财税贡献率作为衡量财源建设的重要指标，对财源项目投入与产出进行跟踪问效，确保把有限财政资金用在关键点上、用在最急需的保障上、用在预期能形成财税回报的项目上。严格落实各项税收减免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二是积极争取项目扶持。做好自治区财政及主管部门对接，积极向上争取财源建设，为县域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三是及早谋划项目，千方百计用足用活政策，充分把握国家和自治区政策导向，谋划更多项目纳入自治区盘子，发挥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四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充分“桂惠贷”引导作用。
三、着力打造为民财政，进一步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财政支出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做到有保有压，统筹兼顾，要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到为民办实事上来，集中财力办大事要事，确保县委重大项目、重点工作、民生工程资金兑现，兜住“三保”底线。
（一）继续加大“三农”投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先保证公共财政支农投入，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支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真贯彻落实各种涉农政策，加强补贴资金和农村“三资”监管，减轻农民负担；持续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大乡镇财政所业务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推行村级财务乡财政所代理记账工作。农村集体经费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责任大，需要各乡镇财政所的同志们同心同向，奋力推进。
（二）继续加大民生保障投入，持续改善民生福祉。落实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千方百计把民生资金管好用好，增强民生政策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资金需求，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的支持力度，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完善不同教育类型的财政支持政策，努力做好教育建设资金保障，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高，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推动文化、体育、科技事业繁荣发展。支持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促进各类社会事业和谐发展。
（三）继续倡导厉行节约，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坚持量力而行、精打细算，增强预算支出的均衡性，提高预算执行的约束力。进一步强化“节支就是增收”的理念，坚持节俭办事，开源节流。严格执行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等管理办法，带头自觉遵守财经纪律。着力打造效率财政，进一步强化科学精细管理。大力推行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绩效评价、评审工作，充分发挥财政评审的定量基础和技术支撑作用，强化评审结果运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完善专项资金绩效预算目标管理，健全项目支出管理办法，使专项资金使用更加规范、有效。
四、坚持严抓监督管理，持续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加大财政运行风险研判和监管，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加强政府债务监管，管好用好政府债券资金，推进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充分发挥政府债券资金稳增长、扩投资、补短板作用。强化到期债务常态化监控预警机制，做到潜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抓实隐性债务存量化解工作，强化多部门联合监管，严肃问责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持续做好财政暂付性款项清理消化工作，牢固树立“无预算不支出”的理念，按照“消化存量，严控增量，压减规模”的原则，切实加大清理消化力度，确保财政暂付性款项累计余额控制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之和限额比例范围内；严格预算执行，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禁通过列示暂付性款项实现收支平衡或解决新增支出需求；做好预算收支统筹平衡，避免年末出现收支缺口导致新增暂付性款项的情况；开展预算单位往来款清理工作，解决预算单位往来款项长期不清理或清理不彻底、干部职工或其他单位长期借用公款不归还、不催收、应缴财政款项长期不上缴等问题。
五、依托财政一体化系统，进一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纵深发展
一是持续深入用好预算管理一体化各业务模块的业务管理，结合一体化总会计模块，做好新制度下财政总会计日常核算工作。二是加强数据对比分析，2023年自治区在预算执行、财政决算、政府财务报告、直达资金监控等系统整合到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后，实际各业务模块数据共享，减少工作强度，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对业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国库股将进一步提升决算和政府财务报告编审工作质量，决算和财报是预算执行和财务管理的结果反映，要进一步强化对预算单位会计核算指导和培训，提高数据质量，加强与资产、社会保险基金等其他有关报告报表的衔接对应，做好财政信息公开工作，不断丰富公开内容，指导和督促各部门继续依规有序推进所属单位决算公开。2022年上线的一体化银行账户管理模块，提升银行账户管理能力，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申报核准和备案全部在一体化中完成，提供单位银行账户信息动态查询，真实可靠。根据工作需要，开展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专项清理工作。做好新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学习和衔接工作，提升财政总会计会计信息的利用率，使会计信息变成真正有用的东西更加清晰反映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现金流量等政府财政财务信息和预算执行信息，多维度挖掘财务收支信息，为财政经济运行分析工作提供更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6、 [bookmark: _GoBack]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加大对重大政策执行、重大改革措施落实，加大对《预算法》和《会计法》等重要财政法律法规实施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工作要求，开展财会监督工作；坚持“客观、公平、公正”的评审原则，积极践行“不唯增、不唯减、只唯实”的财政投资评审理念，通过规范、有序地开展投资评审工作，有效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投资项目评审管理，符合财政投资评审范围的政府投资项目要实现评审全覆盖，做到应评尽评，不断完善评审机制、丰富评审手段，进一步提高评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加大财政投资评审力度，将评审结论作为安排、调整和拨付项目资金的重要依据，有效发挥评审节支作用。精打细算把好预算关，科学研判取费标准，严格控制建设成本，勤俭节约过好“紧日子”。加强对单位预算编制、执行和专项资金、非税收入等财政重点资金实行有针对性的轮查制度，严肃财经纪律，确保各项财经纪律执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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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分析图
一、税收收入, 8,624, 59%

一、税收收入	二、非税收入	8624	6093	



2022年和2021年组织财政收入对比分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2年 	2021年	14717	14615	上划中央收入	
2022年 	2021年	5466	5690	上划自治区收入	
2022年 	2021年	2103	2118	






资源县2022年一般预算财力构成
金额	
  一般公共预算预算收入	  返还性收入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上年结余	  调入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717	3240	153417	14133	6873	8045	11977	408	
组织财政收入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32011	34247	31023	27158	22425	22286	增长幅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7.93377840717513	6.98509887226266	-9.41396326685549	-12.4584985333462	-17.4276456292805	-0.6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68.2452906813283	68.438111367419	59.5235792798891	72.5163855954047	70.4749163879599	72.6599658978731	增长幅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34.9101463595381	7.28737526320608	-21.2134141138322	6.65005956893751	-19.7522087945567	2.46140217666414	税收收入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1846	23438	18466	19694	15804	16193	





上级补助收入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41206	150942	165454	207675	187876	172149	增长幅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0.042	0.0689489115193405	0.0961428893217262	0.255182709393547	-0.0953364632237872	-0.0837094679469438	





